
                 投標廠商利益迴避聲明書 

 

版本日期:20201210 

 真空迴銲設備採購案(以下稱本採購)之投標聲明書： 

本採購須適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以下稱「監督管理辦法」)（相關規範條文
請見※相關法條） 
 
本廠商依據上述規定，茲聲明如下： 

項次 聲 明 事 項 
請勾選 

是 否 

一 
本廠商與工研院有「監督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三項同屬關係企業或某一其他廠商

之關係企業之情形。 

  

二 

本廠商之負責人、合夥人或代表人(註 1)，有「監督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項同

時擔任工研院之董事(註 2)，且非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之

情形。(如勾選“是”需本院申報免除迴避者，請提前通知並說明該負責人姓

名：       ) 

  

三 

本廠商就本採購有「監督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項，涉及工研院辦理科研採購人

員之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利益之情形。(如勾選“是”者，請告知本院該

人員姓名：_________，以利人員迴避之處理。) 

  

□ 

本廠商之負責人、合夥人或代表人雖同時擔任工研院之董事，但未實際參與本案，請同意依

「監督管理辦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報請補助機關核定免除本廠商之利益迴避義務。(請

於等標期間提前通知本院採購承辦人員，以利處理) 

註 

1. 所稱之負責人、合夥人或代表人，依公司法及民法之規定認定。 

2. 所稱工研院董事，係指：李世光、王美花、吳政忠、陳信宏、翁朝棟、陳耀祥、馮展華、

鄭文隆、胡開宏、謝繼茂、陳昭義共十一位。(109.11.27上任)  

1.第一至三項答「是」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除本院認為符合「監督管理辦法」第八

條第四項，經依規定報請相關機關同意免除者，或相關人員已依前開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迴避者外，不得作為決標對象；前述未答者，本院得要求廠商配合提供說明。 

2. 本聲明書內容，由本廠商負相關法律責任，其內容有誤漏致造成工研院損失者，並願負責賠
償。 

投標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投標廠商簽章：(如為公司行號請蓋公司大小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相關法條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 

第八條 

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科研採購之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

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辦理科研採購之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法人或團體，其負責人、合夥人或代表人，

不得為供應廠商之負責人、合夥人或代表人。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

不包括之。 

辦理科研採購之法人或團體與供應廠商，不得同時為關係企業或同一其他廠商之關係企業。 

前三項之執行，不利於科技研究發展與研發成果創新運用、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公立學校、

公立研究機關（構）、法人或團體得報請補助機關、委託機關或主管機關核定後免除之。 

依前項規定免除第一項至第三項之執行時，辦理科研採購之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應公開揭露原應迴避者與供應廠商間之關係及免除之理由。 


